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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

本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0年 01月 21日、 2022

年 11 月 17 日及 2023 年 05 月 22 日发行了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

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(第一期)品种二（简称：20 中证 02、代码：

149034）、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

券(第一期)（简称：22 中证 10、代码：148127）和中证信用增进股份有限公司

2023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一期）（简称：23中证 01、代码：

148291）。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

上市规则（2022年修订）》等相关规定，公司就子公司中证鹏元资信评估股份有

限公司（下称“中证鹏元”）减资事项作出公告如下：  

一、减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 

中证鹏元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，本次减资完成前公司直接持有中证鹏元

51.013917%股权，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，中证鹏元总资产 108,693.31 万元，

总负债 31,228.39万元，净资产 77,464.93万元。  

二、减资原因 

为了保障长期稳定发展，中证鹏元拟回购并注销部分股份，减少注册资本

2,662.1035万元。 

三、决策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

根据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证鹏元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中证鹏元 2023

年第二次股东大会（临时股东会议）做出减资相关的股东决议。中证鹏元减资的

相关决策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证鹏元 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  

 



四、实施方案及其实施情况 

根据有权机构决议，对原中证鹏元公司的法人股东深圳市诚本信用服务股份

有限公司和自然人股东刘思源持有的部分股份进行回购并注销，该股份占比为

8.873678%。股份注销完成后，公司将持有中证鹏元 55.981539%股权。  

目前，中证鹏元正在办理本次股份回购并注销的相关工商变更登记，预计 

2023年 10月完成。 

五、对发行的影响及其应对措施 

本次减资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，不会对公司当期损益产

生重大影响，属于正常经营行为。上述中证鹏元减资事项未对公司生产经营、财

务状况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 

特此公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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